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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 管 局 推 出 紀 律 處 分 新監 管 局 推 出 紀 律 處 分 新監 管 局 推 出 紀 律 處 分 新監 管 局 推 出 紀 律 處 分 新 計 劃計 劃計 劃計 劃  
 

（ 2013 年 12 月 18 日 ）為 了 提 高 地 產 代 理 業 界 對 違 規

情 況 的 警 覺 性 ， 長 遠 改 善 業 內 的 違 規 情 況 ， 地 產 代 理 監

管 局（「 監 管 局 」）將 會 推 行 一 項 新 計 劃 以 處 理 違 規 個 案 。

新 計 劃 將 於 2014 年 1 月 1 日 起 生 效 。  
 

監 管 局 紀 律 委 員 會 經 審 視 業 內 的 違 規 問 題 後 ， 發 現 部

分 常 見 的 違 規 個 案 的 性 質 屬 比 較 簡 單 的 類 別 。 因 此 ， 委

員 會 討 論 後 通 過 推 出 一 項 新 計 劃 以 處 理 上 述 情 況 。 新 計

劃 涵 蓋 違 反 《 地 產 代 理 條 例 》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內 八 項 特 定

要 求 的 違 規 事 項 （「 指 明 違 規 事 項 」）， 並 已 詳 列 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。  
 

在 新 計 劃 下 ， 由 生 效 日 起 計 ， 倘 若 持 牌 人 被 發 現 首 次

違 反 一 項 或 多 於 一 項 指 明 違 規 事 項 ， 而 他 承 認 案 情 概 要

及 指 稱 ， 並 選 擇 以 新 計 劃 處 理 其 個 案 的 話 ， 則 他 在 符 合

新 計 劃 的 條 款 的 情 況 下 ， 將 不 會 被 紀 律 處 分 。 然 而 ， 倘

若 該 持 牌 人 在 其 後 兩 年 內 ， 再 度 觸 犯 任 何 違 規 事 項 （ 無

論 是 否 屬 於 指 明 違 規 事 項 ）， 則 紀 律 委 員 會 有 可 能 會 向 持

牌 人 施 以 更 嚴 重 的 處 分 。  
 

倘 若 持 牌 人 選 擇 以 新 計 劃 處 理 其 個 案 ， 則 其 已 承 認 的

違 規 事 項，將 會 紀 錄 在 本 局 的「 違 規 備 忘 錄 」（「 備 忘 錄 」）

內 。 備 忘 錄 會 刊 於 監 管 局 網 站 內 ， 而 每 項 紀 錄 只 會 在 網

站 上 刊 登 兩 年 。 不 過 ， 有 關 紀 錄 連 同 持 牌 人 的 紀 律 處 分

紀 錄 會 被 一 併 保 存 ， 作 為 日 後 紀 律 委 員 會 考 慮 紀 律 處 分

的 因 素 。  
 

任 何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 起 未 因 違 規 而 被 紀 律 處 分 的 持

牌 人 ， 均 有 資 格 選 擇 新 計 劃 。 至 於 不 選 擇 新 計 劃 的 持 牌

人 ， 其 違 規 個 案 則 會 按 照 一 貫 的 紀 律 程 序 處 理 。  
 

監 管 局 紀 律 委 員 會 主 席 廖 玉 玲 女 士 表 示：「 新 計 劃 將 簡

化 和 加 速 處 理 較 為 簡 單 直 接 的 違 規 個 案 ， 而 不 影 響 監 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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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 規 管 的 有 效 性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新 計 劃 亦 可 鼓 勵 業 界 適 時

糾 正 違 規 行 為 ， 我 期 望 這 計 劃 可 進 一 步 提 高 業 界 守 法 循

規 的 意 識 ， 長 遠 而 言 提 升 業 界 的 專 業 水 平 。 」  
 

監 管 局 已 向 所 有 持 牌 人 發 出 信 函 ， 通 知 他 們 該 項 新 計

劃 ， 並 於 網 站 上 設 立 專 頁 ， 列 出 計 劃 的 詳 情 及 常 見 的 提

問 與 解 答 。 此 外 ， 監 管 局 也 會 舉 辦 相 關 持 續 專 業 進 修 課

程 ， 以 加 強 持 牌 人 對 於 新 計 劃 所 涵 蓋 的 指 明 違 規 事 項 的

認 識 。  
 
 

-  完 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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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 
 

八 項 指 明 違 規 事 項八 項 指 明 違 規 事 項八 項 指 明 違 規 事 項八 項 指 明 違 規 事 項  
 
1 .  沒 有 管 有 訂 明 資 料  

 
2 .  沒 有 與 客 戶 訂 立 地 產 代 理 協 議  

 
3 .  沒 有 按 照 表 格 內 所 指 明 的 指 引 及 指 示 填 寫 表 格；沒 有

在 表 格 附 同 表 格 內 所 指 明 的 文 件  
 

4 .  沒 有 自 以 下 事 項 發 生 起 計 的 31 天 內 將 該 事 通 知 監 管

局 ：  
i .  終 止 從 事 地 產 代 理 工 作 ；  
i i .  僱 用 或 終 止 僱 用 任 何 營 業 員 ；  
i i i .  委 任 《 地 產 代 理 條 例 》 下 的 經 理 或 終 止 其 委 任 ；  
iv .  獲 委 任 為 持 牌 地 產 代 理 公 司 的 董 事 或 終 止 擔 任 公

司 的 董 事 ； 及  
v .  成 為 或 終 止 作 為 某 持 牌 地 產 代 理 合 夥 的 成 員 及 該

合 夥 進 行 或 擬 進 行 地 產 代 理 工 作  
 

5 .  沒 有 備 存 （ i ） 一 份 其 所 收 取 的 住 宅 物 業 放 盤 的 紀 錄

及 （ i i） 所 訂 立 的 地 產 代 理 協 議 的 文 本 不 少 於 三 年 的

期 間  
 

6 .  沒 有 書 面 通 知 監 管 局 其 登 記 地 址 的 變 更  
 

7 .  沒 有 保 留 向 客 戶 所 發 出 的 收 據 的 副 本 最 少 三 年  
 

8.  �  沒 有 在 其 發 出 的 文 件 上 述 明 其 牌 照 號 碼 或 營 業

詳 情 說 明 書 的 號 碼 、 營 業 名 稱 及 營 業 地 點 ； 及  

�  沒 有 在 其 發 出 的 廣 告 上 述 明 其 牌 照 號 碼 或 營 業

詳 情 說 明 書 的 號 碼 及 營 業 名 稱   

 


